附件1

返乡创业培训“五年行动计划”

（2016-2020）
开展返乡创业培训，对符合条件的参训返乡创业人员按规定给予创业培训补贴。

一、补贴对象

贫困家庭子女、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（含技工院校高级工班、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）、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、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、城镇登记失业人员、省内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非毕业年度在校大学生。

二、补贴标准

补贴标准按照自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自贡市财政局《关于调增职业培训补贴工种的通知》（自人社发〔2015〕152号）规定执行，即创业培训GYB（产生你的企业）补贴标准为400元，创业培训SYB(创办你的企业)补贴标准为1200元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《自贡市职业培训补贴资金申请表》、身份证复印件、培训合格证书复印件，培训机构开具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（或税务发票）等。

四、申报程序

返乡人员参加创业培训后，取得合格证书的，向当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报补贴。

注：若返乡人员参加的为人社部门组织的免费培训，则不再重复申报培训补贴。
